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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

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

内财行规〔2019〕 13号

文件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改厅共青团委员会美于印发

《内蒙古自治区"西部计划”志愿者

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盟市财政局、共青团委员会,满洲里、二连浩特市财政局、共

青团委员会‥

为加强和规范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管理,提高财政

资金使用效益,进一步推进大学生志愿服务“西部计划”实施,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、财政部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通

知》 (中青联发〔2003〕 26号)、 《内蒙古自治区对下转移支付管

理办法》(内政办发〔2016〕 134号)等有关规定,瑰将《内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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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自治区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,请

遵照执行。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

2019年5月23日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19年5月24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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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

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为加强和规范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,捉高资金使

用的效益,做好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,进一步推进大学生

志愿服务“西部计划”实施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

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实

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通知》 (中青联发〔2003〕 26号)、

《内蒙古自治区对下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》(内政办发〔2016〕 134

号)等有关法律、法规,结合我区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是由中央

财政和自治区财政为支持实施全区大学生志愿服务“西部计划”

安排的补助资金。

第三条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要坚持统

一管理、科学分配、规范使用、注重绩效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四条补助资金管理实行自治区、盟市、旗县分级负责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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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团委、财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,加强协调配合,共同承担补

助经费的管理责任,确保补助经费及时到位、专款专用。

第五条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

共同承担,其中,中央财政对招募计划内志愿者的生活补贴(含

交通补贴)、社会保险给予适当补助,自治区财政比照“三支一

扶”政策执行,统一对志愿者生活补贴捉高部分、各类社会保险、

一次性安家费、培训费给予补助。按照财权事权相匹配的原则,

除中央财政补助外,其余不足部分统一按自治区、盟市和旗县

l:1:1的比例分级负担。

第六条自治区财政厅是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的主

管部门,主要履行以下职责‥

(一)会同自治区团委制定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管

理办法;

(二)审核自治区团委上报的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

预算申请、绩效目标,及时拨付中央及自治区本级负担的补助经

费,同时督促各地落实并及时拔付资金;

(三)对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

管理;

(四)开展补助资金绩效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自治区团委牵头组织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“西部计

划”,是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的业务主管部门,主要履

行以下职责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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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提出每年大学生志愿服务“西部计划”招募规模、向

各地分配招募名额;

(二)审核汇总各盟市、旗县大学生志愿服务“西部计划”

招募申请,提出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预算申请及补助资

金年度绩效目标并报自治区财政厅;

(三)组织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∵西部计划”绩效评价,联

合财政部门对补助经费的使用和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八条各盟市、旗县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“西部计划”

志愿者补助资金预算安排的划拨和监管工作,主要履行以下职

责‥

(一)根据有关规定,会同同级团委建立健全财务规章制度,

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管

理细则;

(二)负责本地区“西部计划”中央、自治区和地方补助资

金的拨付、使用及监督管理。

第九条各盟市、旗县团委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大学生

志愿服务“西部计划”,主要履行以下职责‥

(一)按照补助资金的办法和招募计划,纽织上报招募申请;

(二)落实好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和一次性安

家费发放、参加社会保险、组织开展岗前培训等工作;

(三)做好本地区大学生志愿服务“西部计划”绩效评价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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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补助资金的发放及管理

第十条自治区团委根据各盟市、旗县地区特点、苏木、乡

镇分布等实际情况,确定全区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招募名额,适

当向贫困地区倾斜,制定年度招募计划,并于每年11月制定第

二年招募计划下达各地团委。各盟市、旗县团委按照年度招募计

划于11月中旬向自治区团委捉出招募申请。

第十一条自治区团委对各盟市、旗县的招募申请进行审核。

审核实际招募人数、上年仍在岗人数是否属实,结合志愿者补助

标准、岗前培训名额等进行测算,汇总提出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

补助资金预算申请,于当年预算一上时报自治区财政厅。

第十二条自治区财政厅每年收到中央捉前下达的“西部计

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后,根据自治区团委提供的“西部计划”志

愿者补助资金分配方案15个工作曰内,连同自治区本级补助经

费下达各盟市财政,同时抄迭自治区团委。

各盟市财政收到自治区下达的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

后,连同地方补助资金15个工作日内下拨至旗县财政,旗县财

政在收到上级下达的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后,连同本级

补助资金及时按月发放,拔付至志愿者个人账户。

第四章 绩效评价和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建立绩效评价制度。自治区团委、财政厅对“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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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和监督管理,并

以此作为考核各盟市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管理工作的重

要内容和安排下一年度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助资金的参考依据。

第十四条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补

助资金监督管理工作,建立对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制

度,确保补助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,专款专用,防止挤占挪用。

第十五条对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生活补贴经费管理和使用

工作中,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, |以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

职守、狗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,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三十日施行

-
7

一




